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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知发运函字〔 〕 号

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确定2023 年新一批及通过

复核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

权局，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 — 年）》

和《 十四五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》决策部署，根据《国

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面向企业开展 年度知识产权强国

建设示范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知办函运字〔 〕 号）要求，

经企业申报、组织测评、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推荐，由国家知

识产权局审核并公示，确定 家企业为新一批国家知识产权示

范企业（名单见附件 ）、 家企业为新一批国家知识产权优

势企业（名单见附件 ），培育期限为 年 月至 年

月；确定 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（名单见附件 ）、 家

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（名单见附件 ）通过复核，与 年

通过复核的企业一并继续保留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或优势企

业资格，培育期限仍为 年 月至 年 月。

我局将进一步加大政策协同支持力度，紧密结合重点工作推

进，组织企业深入参与《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（ —

年）》实施，强化通过实践来培育、通过实效来评价的企业知识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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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经信绿色〔2019〕120 号

关于公布 2018年浙江省清洁生产
审核验收合格企业名单的通知

各市经信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》和《清洁生产审

核办法》，2018 年我省共有 815 家企业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，

在节能、降耗、减污、增效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，现将验收合格

的企业名单予以公布。

希望通过验收的企业再接再厉，积极开展持续性清洁生产审

核工作，不断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，为我省生态文明和美

丽浙江建设作出积极贡献。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

2019 年 7 月 9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